临文广新〔2010〕44号

关于临安市新增游艺娱乐场所
布局和实施方案的通告
根据浙江省文化厅《关于下达〈浙江省游艺娱乐场所总量和布局规划〉的通知》（浙文市〔2010〕7号）及《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下达〈2010年杭州市游艺娱乐场所总量和布局规划〉的通知》（杭文广新文管〔2010〕2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群众满意、市场规范、产业发展为衡量标准，按照“科学规划、有序准入、规范经营、有效管理”的总体要求，严格市场准入，提升产业层次，完善监管措施，促进我市游艺娱乐市场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不断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
二、基本原则 

（一）积极稳妥，分步实施。我市游艺娱乐场所实行总量控制，本年度规划新增三家，采取审批与监管并举，规范相关审批程序及步骤，同时邀请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和行政服务中心督导检查审批的整个过程。 

（二）调整结构，促进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升、优化市场结构，鼓励和引导游艺娱乐场所作为配套项目发展；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引导游艺娱乐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综合型、特色型发展。 

三、布局规划
综合考虑我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总量与分布、市场需求和监管能力等因素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现状，确定我市游艺娱乐场所的布局规范，全市采取分区域投放指标的方式发展审批游艺娱乐场所。其中昌化镇、於潜镇、锦城街道三地的主城区各新增游艺娱乐场所1家。同时新设的游艺娱乐场所必须按照下列要求进行布局。
1.不得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地点设立游艺娱乐场所。新设立的游艺娱乐场所与中小学校的距离不得少于200米。
2.游艺娱乐场所中的游戏、游艺应严格实行分区经营，电子游戏区域和电子游戏专营场所应当悬挂未成年人限制进入警示标志，并设专人专岗加强管理。
3.新设立的游艺娱乐场所必须在同一楼层，不得设置包厢、包间。
四、准入条件

1.设定游艺娱乐场所营业面积的最低标准。锦城街道新设立的游艺娱乐场所，营业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装机量不少于60台，其中游艺机种不少于总装机量的60%。昌化镇和於潜镇新设立的游艺娱乐场所，营业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装机量不少于40台，其中游艺机种不少于总装机量的60%。营业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商场、综合文化体育设施和三星级以上宾馆，设立游艺、游戏作为配套项目，营业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装机量不少于40台，其中游艺机种不少于总装机量的60%。　　
2.游艺娱乐场所使用的游戏设施设备必须是依法生产、进口的产品，并使用由文化部市场司公布的游戏游艺机市场准入机型机种指导目录中的机型机种。
3.新设立的游艺娱乐场所应严格遵守《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消防安全的有关规定。游艺娱乐场所的边界噪音，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音标准。　　
五、实施步骤
游艺娱乐场所的审批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及省文化厅、省公安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转发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游艺娱乐场所管理的通知》（浙文市〔2009〕75号）精神执行。
1.报名。对于申请设立游艺娱乐场所，实行预受理程序。预受理日期为4月7日—4月9日，并在此时间完成报名申请环节，申请材料当场封存。受理地点：市行政服务中心文广新局窗口；受理时间：上午8:00—11:00；下午1:00—4:30。
2.审核。对书面申请条件符合的场所进行现场审查、实地查看等环节。审核时间为10个工作日（4月12日—4月23日）（双休日除外）。
3.立项。在同一区域内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只有1名的，经审查给予立项；超过1名的，采取使用面积最大和投资规模最大者优先（设备数量按省文化厅规定的面积标准，按比例类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未达到标准的，取消资格），组织人员进行审查（前一申请人如果不符合设定条件，后一申请人递补），并由市文广新局按规定予以立项，发给筹建通知书，同时告知申请人到消防和环保部门办理相关的证明文件。上述三地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我局将另作规划调整。
4.发证。申请人持筹建通知书、消防部门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环保部门的《环境检测报告》及齐全的申请办证材料到市行政服务中心文广新局窗口申请发证。

5.注册。申请人持《娱乐经营许可证》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注册手续。工商部门核发《营业执法》后方可营业。

申请人必须在收到筹建通知书6个月内完成发证注册工作。

加强游艺娱乐场所的审批工作，规范审批行为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在确保依法行政的前提下，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行政服务。同时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督导，确保该项工作在阳光下运行。

附件：游艺娱乐场所报名阶段所需书面材料要求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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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游艺娱乐场所报名阶段所需书面

材料要求及目录
一、房屋要求：
1.城市500平方米以上，乡镇300平方米以上，要求同一平面；

2.原则上要求纯商业用房、综合用房（也即楼上、楼下切不可有住宅用户）；

3.离中小学校、200米以上（直线距离）。
同时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下列地点：
(1)居民楼、博物馆、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图书馆和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
(2)居民住宅区和学校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医院、机关周围；
(3)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4)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
(5)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
二、书面材料目录：
1.设立申请书；

2.房屋产权证明，属租赁他人房产的还需提交房屋租赁意向书；

3.拟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 拟定法定代表人无犯罪证明（要求原件）；
5. 拟定法定代表人学历证明（高中及相当于高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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